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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正阳县人民政府签订投资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情况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正阳县人民政府签订投资意向书的议案》，同意就公司在正

阳县人民政府辖区内投资建设 200 万头生猪屠宰及食品加工项目与正阳县人民

政府签订《牧原 200 万头生猪屠宰及食品加工项目投资意向书》（以下简称“投资

意向书”）。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甲方：正阳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公司”） 

正阳县人民政府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1、乙方拟在正阳县投资 5 亿元，建设 200 万头生猪屠宰及食品加工项目（以

下简称“项目”）。项目分两期建设，第一期为 200 万头生猪屠宰项目，第二期为

食品加工项目。 

第一期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待宰圈、屠宰车间、预冷排酸车间、分割车间、

冷藏库、污水处理系统、洗消中心、生活办公区及附属配套建设项目。  

第二期项目待第一期项目投产后再做规划。 

2、项目共需工业用地约 400 亩，其中生猪屠宰项目用地为二类工业用地，

约 300 亩。 



3、项目实施地点：正阳县产业集聚区，具体范围为创业大道以东，鲁花大

道以北，西四环以西、真阳大道以南。最终实施地点以签署的土地出让合同为准。 

（二）合作条件 

甲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为乙方项目前期论证调研提供跟踪服务，甲方应成立以县领导为组

长的项目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指定专职领导具体负责项目筹备及项目建设过

程中的协调、服务工作。 

2、乙方按照甲方告知提供齐全的相关资料，甲方安排专人协助乙方办理立

项、环评、工商、税务、土地出让、资质证件（生猪定点屠宰证书、动物防疫条

件合格证、生猪屠宰标志牌）等手续，并且为项目的实施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提供便利条件和优惠政策。 

乙方权利和义务： 

1、乙方须按双方洽谈约定条件进行项目前期论证调研，按照投资规模快速

推进项目。 

2、乙方项目须符合环保、安全生产等要求，做到节约集约用地。 

（三）其他事项 

1、甲、乙双方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签订本投资意向书，该建设项目的实施

尚需乙方进行前期论证、履行相关审批手续。 

2、本投资意向书仅是双方初步合作意向的体现。正式项目合同书的签署以

及项目的落地实施，由乙方或乙方控股的子公司负责。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开展生猪屠宰及食品加工项目，是公司根据行业形势的变化以及公司未

来的发展规划，由养殖环节向下游拓展的重要举措，对公司的未来发展有着重要

而积极的意义，有利于公司实施战略发展规划，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

盈利能力，巩固公司在行业内的地位，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和持续发展，会产生良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五、风险提示 



1、本投资意向书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所造成的风险。 

2、本投资意向书仅是双方初步合作意向的体现。正式项目合同书的签署以

及项目的落地实施，由公司或公司控股的子公司负责。 

3、本投资意向书只是框架性规定，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本投资意向书后续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4、本投资意向书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六、备查文件 

《牧原 200 万头生猪屠宰及食品加工项目投资意向书》。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3 月 2 日 

 

 


